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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

、

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

，

并由

董事长签发

。

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

、

利润分配情况

、

财务会计报告

、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及其更新

。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正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阅读年度报告正文

。

本报告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２

基金简介

２．１

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简称 工银目标收益一年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定期开放式 （本基金自 《基金合同 》生效日起每封闭一年集中开放申购与赎回一次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６５８

，

１８５

，

５７５．８９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２．２

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并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

投资策略

本基金综合运用期限配置策略、期限结构策略 、类属配置策略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并灵活使用证券选择策略 、短期

和中长期市场环境下的投资策略以及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

业绩比较基准 加权平均后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利率 （

Ｒ

）

＋１．０％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低于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 ，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

２．３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朱碧艳 廖原

联系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电子邮箱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ｌｉａｏｙ０３＠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９５５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８３１５８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５４０

２．４

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基金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３

主要财务指标

、

基金净值表现及利润分配情况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３．１．１

期间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５４

，

８１２

，

５２４．３５ ２２

，

５１３

，

４８２．６３

本期利润

６６

，

２６８

，

８２５．１０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２４０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８．５９％ ２．４０％

３．１．２

期末数据和指标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０．１００９ ０．０２４０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７３１

，

８０３

，

４１９．６１ ８２６

，

８３０

，

２７７．６４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１．１１２ １．０２４

注

：

１

、

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

２

、

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

、

投资收益

、

其他收入

（

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

余额

，

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３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３．２

基金净值表现

３．２．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１．８３％ ０．０８％ ０．６５％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７％

过去六个月

３．１５％ ０．１３％ １．３８％ ０．０１％ １．７７％ ０．１２％

过去一年

８．５９％ ０．１１％ ３．１２％ ０．０１％ ５．４７％ ０．１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１１．２０％ ０．１２％ ４．６５％ ０．０１％ ６．５５％ ０．１１％

３．２．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

１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生效

。

２

、

按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建仓期为

６

个月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关于投

资范围及投资限制的规定

：

债券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

、

因所持股票所派

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２０％

；

但在每次

开放期开始前三个月

、

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三个月的期间内

，

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

开放期内每个交

易日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３．２．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每年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注

：

１

、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生效

；

２

、

合同生效当年按实际存续期计算

，

不按整个自然年度进行折算

。

３．３

过去三年基金的利润分配情况

本基金自成立以来未实施利润分配

。

§４

管理人报告

４．１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本基金管理人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是我国第一家由银行直接发起设

立并控股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人民币

，

注册地在北京

。

公司目前拥有共同基金募集和管理

资格

、

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资格

、

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

、

全国社保基金

境内投资管理人资格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旗下管理

７４

只公募基金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

瑞信货币市场基金

、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

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上证中央企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深证红利

ＥＴＦ

联接基金

、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消费服

务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

银瑞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

７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

银瑞信睿智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信用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

６０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保本

２

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

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标普全球自

然资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保本

３

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添福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

、

工银瑞信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现金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

工银瑞信添益快

线货币市场基金

、

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

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

信美丽城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丰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生态环

境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

工银

瑞信聚焦

３０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

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新趋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规模逾

４４００

亿

元人民币

。

４．１．２

基金经理

（

或基金经理小组

）

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助理 ）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昌明

曾任本基金的基金

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２

先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担任投资经理 ， 中国人民银行美洲

代表处交易室担任副代表 、交易员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

担任投资经理 ；

２０１３

年加入工银瑞信 ， 曾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担任工银纯债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担任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陆欣

固 定 收 益 部 副 总

监 ， 本基金的基金

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９

先后在中国银行担任债券交易员 ， 在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固

定收益副总监兼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４

年加入工银瑞信 ， 现任固定收益部副

总监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今 ，担任工银纯债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今 ， 担任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至今， 担任工银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

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今 ， 担任工银中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

金基金经理。

注

：

１

、

任职日期说明

：

１

）

昌明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的日期

２

）

陆欣的任职日期为公司执委会决议正式生效日期

２

、

离任日期说明

：

昌明的离任日期为公司执委会决议正式生效日期

，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不再担任本基

金基金经理

３

、

说明证券从业年限的计算标准

：

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

《

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

的相关

规定等

４

、

本基金无基金经理助理

４．２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有关基

金法律文件的规定

，

依照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

为基金份额持

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

无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４．３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４．３．１

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１

、

公平交易原则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

为公平对待不同基金份额持有人

，

公平对待基金持

有人和其他资产委托人

，

在投资管理活动中公平对待公司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

，

不得直接或通过

与第三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

２

、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所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

，

包括封闭式基金

、

开放式基金

，

以及社保组合

、

企业年金

、

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组合等其他受托资产

。

基金经理

，

指管理公募基金基金经理

，

如封闭式基金

、

开放式基金

。

投资

经理

，

指管理其他受托资产的投资经理

，

如企业年金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等专项受托资产

。

３

、

公平交易的具体措施

３．１

在研究和投资决策环节

：

３．１．１

在公司股票池的基础上

，

研究部根据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目标

、

投资风格

、

投资范围和关联交易限制

等

，

参考公司

《

股票池管理办法

》，

建立股票池

，

各基金基金经理

、

其他受托资产投资经理在此基础上根据投资授

权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

。

３．１．２

各基金基金经理

、

其他受托资产投资经理投资决策参照

《

投资授权管理办法

》

执行

，

在授权的范围内

，

独立

、

自主

、

审慎决策

。

３．１．３

基金经理不得兼任投资经理

，

且各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

、

投资经理投资系统权限要严格分离

。

３．１．４

对于涉及到关联交易的投资行为

，

参考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执行

。

３．２

在交易执行环节

：

３．２．１

交易人员

、

投资交易系统权限的适当分离

。

在必要的情况下

，

对于社保基金或其他专项受托资产组合

配备专门的交易员

，

未经授权

，

其他交易员不得参与社保基金或其他专项受托资产组合的日常交易

，

并进行交

易系统权限的屏蔽

。

３．２．２

公平交易执行原则

：

价格优先

、

时间优先

、

综合平衡

、

比例实施

，

保证交易在不同基金资产

、

不同受托资

产间的公正

，

保证公司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资产

、

受托资产间的利益公平

。

３．２．３

公平交易执行方法

：

３．２．３．１

交易员必须严格按照

“

价格优先

、

时间优先

”

的交易执行原则

，

及时

、

迅速

、

准确地执行

。

３．２．３．２

在投资交易系统中设置

“

公平交易模块

”，

对于涉及到同一证券品种的交易执行

，

系统自动通过公平

交易模块完成

。

公平交易模块执行原理如下

：

１

）

同向交易指令

：

ａ

）

限价指令

：

交易员采用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委托系统

，

按照各组合委托数量设置委托比例

，

按比例具

体执行

；

ｂ

）

市价指令

：

对于市价同向交易指令

，

交易员首先应该按照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执行交易指令

，

并在接

到后到达指令后按照先到指令剩余数量和新到指令数量采用公平委托系统执行

；

对于同时同向交易指令

，

交易

员应采用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委托模块

，

按照各基金委托数量设置委托比例

，

按比例具体执行

；

ｃ

）

部分限价

指令与部分市价指令

：

对于不同基金经理下达的不同类型的同向交易指令

，

交易员应该按照

“

价格优先

”

的原则

执行交易指令

，

在市场价格未达到限价时

，

先执行市价指令

、

后执行限价指令

；

２

）

反向交易指令

ａ

）

交易员不得接受可能导致同一投资组合或不同投资组合之间对敲的同一证券品种的指令

，

并由风险中

台在投资系统中设置严禁所有产品在证券交易时对敲

。

ｂ

）

根据证监会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

中相关条款

，

公司规定同一公募基金

、

年金

、

专户

、

社保组合或前述组合之间不允许同

日针对同一证券的反向投资指令

；

ｃ

）

同一公募基金不允许两日内针对同一证券的反向投资指令

。

ｄ

）

确因投资组

合要求的投资策略或流动性等需求而发生的同日反向交易

，

按要求投资组合经理要填写反向交易申请表

，

并要

求相关投资经理提供决策依据

，

并保留记录备查

。

ｅ

）

以上反向交易要求完全按照指数的构成进行投资的组合

等除外

。

３．２．４

对于银行间市场交易

、

交易所大宗交易

、

债券一级市场申购等非集中竞价交易

，

涉及到两个或以上基

金或投资组合参与同一证券交易的情况

，

各基金

／

投资经理在交易前独立确定各投资组合的交易价格和数量

，

中央交易室按照价格优先

、

比例分配的原则对交易结果进行分配

。

参照

《

集中交易管理办法

》，

银行间市场债券

买卖和回购交易

，

由交易员填写

《

银行间市场交易审批单

》，

经相关基金经理

／

投资经理

、

交易主管审批

，

并由交

易员双人复核后方可执行

。

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

、

以公司名义进行的债券一级市场申购的申购方案和分

配过程进行审核和监控

，

保证分配结果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

。

交易所大宗交易

，

填写

《

大宗交易申请表

》，

经公司

内部审批后执行

。

债券一级市场交易

，

填写

《

债券投标审批表

》

及

《

债券分销审批表

》，

经公司内部审批后执行

。

其他

非集中竞价交易

，

参考上述审批流程执行

。

３．２．５

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

，

各基金

／

投资经理在申购前参照

《

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工作流程

》，

独立确定申

购价格和数量

，

中央交易室按照价格优先

、

比例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

。

３．２．６

对于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参与公平交易程序的交易指令

，

中央交易室填写

《

公平交易审批单

》，

经公司内

部审批后执行

。

３．２．７

公平交易争议处理

在公平交易执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

，

或出现基金

／

投资经理对交易员执行公平交易结果不满情况

，

交易主管

将具体情况报告公司主管领导

，

公司主管领导与相关基金

／

投资经理

、

交易主管就争议内容进行协调处理

。

３．３

公平交易的检查和价格监控

３．３．１

法律合规部可通过投资交易系统对于公平交易的执行情况进行稽核

，

并定期向督察长报告

。

如发现有

疑问的交易情况

，

就交易时间

、

交易价格

、

交易数量

、

交易理由等提出疑问

，

由基金

／

投资经理作出合理解释

。

３．３．２

风险管理部根据市场公认的第三方信息

，

对于投资组合与交易对手之间议价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性进

行审查

，

如发现异常情况的

，

基金

／

投资经理应对交易价格的异常情况进行合理性解释

。

３．３．３

法律合规部应对不同投资组合在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同向交易的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进行监

控

，

同时对不同投资组合临近交易日的同向交易和反向交易的交易时机和交易价差进行分析

，

如发现异常应向基

金

／

投资经理提出

，

相关基金

／

投资经理应对异常交易情况进行合理性解释

。

风险管理部和法律合规部应对其他可

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进行监控

，

对于异常交易发生前后不同投资组合买卖该异常交易

证券的情况进行分析

。

相关基金

／

投资经理应对异常交易情况进行合理性解释

。

３．４

评估和分析

３．４．１

风险管理部应分别于每季度和每年度对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率差异

、

分投资类别

（

股

票

、

债券

）

的收益率差异进行分析

，

对连续四个季度期间内

、

不同时间窗下

（

如日内

、

３

日内

、

５

日内

）

公司管理的不

同投资组合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

，

由投资组合经理

、

督察长

、

总经理签署后

，

妥善保存分析报告备查

。

如

果在上述分析期间内

，

公司管理的所有投资组合同向交易价差出现异常情况

，

应重新核查公司投资决策和交易执

行环节的内部控制

，

针对潜在问题完善公平交易制度

，

进行专项说明

，

提交法律合规部

，

法律合规部应将此说明载

入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对此做专项说明

。

３．４．２

中央交易室负责在各投资组合的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

。

风险管理部负责在

各投资组合的定期报告中对异常交易行为进行专项说明

，

其中

，

如果报告期内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

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５％

，

应说明该类交易的次数及原因

。

各投资组

合的年度报告中

，

除上述内容外

，

还应披露公平交易制度和控制方法

，

并在公司整体公平交易制度执行情况中

，

对

当年度同向交易价差做专项分析

。

４．

报告

公司相关部门如果发现涉嫌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行为

，

应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汇报并采取相关控制和改进措

施

。

４．３．２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公平对待各类投资人

，

保护各类投资人利益

，

避免出现不正当关联交易

、

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

，

公司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

度指导意见

》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章

，

拟定了

《

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

异常交易管理办法

》，

对公司管理的各类

资产的公平对待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

并规定对买卖股票

、

债券时候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差距较大

，

可能存在操纵

股价

、

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情况进行监控

。

本报告期

，

按照时间优先

、

价格优先的原则

，

本公司对满足限价条件且

对同一证券有相同交易需求的基金等投资组合

，

均采用了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进行操作

，

实现了公平交易

；

未

出现清算不到位的情况

，

且本基金及本基金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投资组合之间未发生法律法规禁止的反

向交易及交叉交易

。

公司于每季度和年度对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进行了同向交易价差分析

，

采用了日内

、

３

日内

、

５

日内的时

间窗口

，

假设不同组合间价差为零

，

进行了

Ｔ

分布检验

。

对于没有通过检验的交易

，

公司根据交易价格

、

交易频率

、

交易数量

、

交易时间进行了具体分析

。

经分析

，

本报告期未出现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间有同向交易价差异常

的情况

。

４．３．３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出现异常交易的情况

。

本报告期内

，

本公司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

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５％

的情况有

１０

次

。

投资组合经理因投资组合的投资策

略而发生同日反向交易

，

未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

。

４．４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４．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国内方面

，

２０１５

年我国经济运行继续延续下滑趋势

，

物价低位盘整

。

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

，

央行实行了宽松的

货币政策

，

如全面降息和降准

。

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

。

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进一步分化

，

美国积极迹象继续增多

，

联储在

１２

月加息一次

，

欧元区复苏基础尚待巩固

，

日本经济温和复苏但仍面临通缩风

险

，

部分新兴经济体实体经济面临较多困难

。

２０１５

年债券市场经历了持续上涨走势

。

１０

年国债收益率从年初

３．６２％

附近下行到

１２

月底的

２．８５％

附近

，

下

行幅度接近

８０ＢＰ

；

信用债券走势和国债接近

，

但是波动幅度更大一些

。

工银目标收益基金本报告期内根据宏观经济和通胀形势的变化

，

在基金封闭期内提高组合杠杆水平

，

适度减

持中长久期利率债券

，

增持期限匹配的信用债券

，

减持短久期债券品种

，

提高组合静态收益水平

。

并在开放期减持

短久期债券

，

保证组合的流动性

。

４．４．２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

，

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为

８．５９％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３．１２％

。

４．５

管理人对宏观经济

、

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

２０１６

年

，

宏观经济增速仍将在底部徘徊

。

首先

，

在整体宏观经济去产能的大背景下

，

长期经济增长中枢

处于下降通道

；

其次

，

中期产业结构调整和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宽松也不支持经济增速有大幅的上行

；

最后

，

海外经

济增长的不平衡对外需的提振也将比较有限

。

由于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在

２０１６

年出现大幅上行的可能性较小

，

央行仍将继续实行结构性宽松的稳健货币政策

，

短期利率水平有望维持稳定

，

但是继续下降的空间也较小

。

在短

端利率水平稳定的情况下

，

２０１６

年债券风险相对不大

，

各类债券品种收益率有望在低位震荡

。

基于以上对基本面的判断

，

我们预计

２０１６

年资金利率将在低位盘整

，

但在金融杠杆偏高

、

汇率波动加大

、

以

及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等冲击下

，

２０１６

年货币市场波动将有所加大

。

债券方面

，

在当前基本面较弱

，

通胀压力不大的

情况下

，

预计走势将比较平稳

。

本基金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份基金打开前维持当前的杠杆和久期策略

，

争取获得较高

的持有期回报

，

并保证在基金开放时的流动性

。

４．６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４．６．１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及人员

（

或小组

）

的职责分工

、

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

４．６．１．１

职责分工

参与估值小组成员为

４

人

，

分别是公司运作部负责人

、

研究部负责人

、

风险管理部负责人

、

法律合规部负责

人

，

组长由运作部负责人担任

。

各部门负责人也可推荐代表各部门参与估值小组的成员

，

如需更换

，

由相应部门负责人提出

。

小组成员需经

运作部主管副总批准同意

。

４．６．１．２

专业胜任能力及相关工作经历

小组由具有多年从事估值运作

、

证券行业研究

、

风险管理及熟悉业内法律法规的专家型人员组成

。

４．６．２

基金经理参与或决定估值的程度

本公司基金经理参与讨论估值原则及方法

，

但不参与最终估值决策

。

４．６．３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存在的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

。

４．６．４

已签约的与估值相关的任何定价服务的性质与程度

尚无已签约的任何定价服务

。

本基金所采用的估值流程及估值结果均已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

并经托管银

行复核确认

。

４．７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实施利润分配

，

符合相关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

４．８

报告期内管理人对本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情形的说明

本基金在报告期内没有触及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生效的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一条规

定的条件

。

§５

托管人报告

５．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托管人

”）

在对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过程中

，

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合

同

、

托管协议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基金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

５．２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

、

净值计算

、

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托管人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

、

托管协议的

规定

，

对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了监督

，

对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基金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复核

，

未发现基金管理人存在损害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

该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利润分配

。

５．３

托管人对本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报告期内

，

由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本托管人复核的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

、

收益分配

情况

、

财务会计报告

（

注

：

财务会计报告中的

“

金融工具风险及管理

”

部分未在托管人复核范围内

）、

投资组合报告

等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６

审计报告

６．１

审计报告基本信息

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计 是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安永华明 （

２０１６

）审字第

６０８０２０５２＿Ａ３２

号

６．２

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引言段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财务报表 ， 包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

负债表 ，

２０１５

年度的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段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

１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

２

）设计 、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

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 ，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

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

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

包括评价基金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

我们相信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适当的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 ，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５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

注册会计师的姓名 汤骏 贺耀

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会计师事务所的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６

层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７

年度财务报表

７．１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

：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１０１

，

０１１

，

４９８．９０ ８

，

７２１

，

７１７．３３

结算备付金

８

，

９７３

，

１４４．３８ ２６

，

７９８

，

３５９．１７

存出保证金

１０３

，

０７０．７９ １３２

，

９７５．４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０１５

，

９３３

，

６００．８５ １

，

３６９

，

７９０

，

７２３．２６

其中 ：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１

，

０１５

，

９３３

，

６００．８５ １

，

３６９

，

７９０

，

７２３．２６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６９

，

９３８

，

４１０．３６ ２２

，

８７３

，

７８７．４４

应收利息

１６

，

５８１

，

２６２．４５ ２２

，

０３５

，

０５６．５４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１

，

３１２

，

５４０

，

９８７．７３ １

，

４５０

，

３５２

，

６１９．２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本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负 债 ：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６５０．００ ５９１

，

７５２

，

７０８．２０

应付证券清算款

－ ３１

，

２１５

，

８６９．９７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应付托管费

１２３

，

５７３．０５ １３９

，

６３４．０１

应付销售服务费

３０８

，

９３２．６７ ３４９

，

０８５．００

应付交易费用

１

，

９３０．２０ ６

，

０４４．３８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１４

，

１８２．２０ －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２８９

，

３００．００ ５９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８０

，

７３７

，

５６８．１２ ６２３

，

５２２

，

３４１．５６

所有者权益 ：

实收基金

６５８

，

１８５

，

５７５．８９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未分配利润

７３

，

６１７

，

８４３．７２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３１

，

８０３

，

４１９．６１ ８２６

，

８３０

，

２７７．６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３１２

，

５４０

，

９８７．７３ １

，

４５０

，

３５２

，

６１９．２０

注

：

１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

、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１．１１２

元

，

基金份额总额为

６５８

，

１８５

，

５７５．８９

份

。

７．２

利润表

会计主体

：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收入

９０

，

０３５

，

６４９．３２ ２７

，

０１４

，

３７２．３２

１．

利息收入

５２

，

８９９

，

９０２．０３ ２２

，

２５９

，

０６５．４５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１

，

９２３

，

８０５．７１ ２

，

４０１

，

９０１．２２

债券利息收入

５０

，

７２６

，

２８４．４６ １８

，

３６４

，

４０１．８２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２４９

，

８１１．８６ １

，

４９２

，

７６２．４１

其他利息收入

－ －

２．

投资收益 （损失以 “

－

”填列 ）

２５

，

６４９

，

０６８．２２ ７

，

８９４

，

８４８．８７

其中 ：股票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２５

，

６４９

，

０６８．２２ ７

，

８９４

，

８４８．８７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

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

”号填列 ）

１１

，

４５６

，

３００．７５ －３

，

１３９

，

５４２．００

４．

汇兑收益 （损失以 “

－

”号填列 ）

－ －

５．

其他收入 （损失以 “

－

”号填列 ）

３０

，

３７８．３２ －

减：二 、费用

２３

，

７６６

，

８２４．２２ ７

，

６４０

，

４３１．６９

１．

管理人报酬

８

，

８３８

，

７７０．１４ －

２．

托管费

１

，

５９７

，

１８８．７３ ６３１

，

３１１．２２

３．

销售服务费

３

，

９９２

，

９７１．９６ １

，

５７８

，

２７８．０６

４．

交易费用

３９

，

６８９．９６ １３

，

００５．４１

５．

利息支出

８

，

８７２

，

３１４．９２ ５

，

２２９

，

７２２．８１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８

，

８７２

，

３１４．９２ ５

，

２２９

，

７２２．８１

６．

其他费用

４２５

，

８８８．５１ １８８

，

１１４．１９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６６

，

２６８

，

８２５．１０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 （净亏损以 “

－

”号填列 ）

６６

，

２６８

，

８２５．１０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７．３

所有者权益

（

基金净值

）

变动表

会计主体

：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８２６

，

８３０

，

２７７．６４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本期净

利润 ）

－ ６６

，

２６８

，

８２５．１０ ６６

，

２６８

，

８２５．１０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１４９

，

２７０

，

７６１．１２ －１２

，

０２４

，

９２２．０１ －１６１

，

２９５

，

６８３．１３

其中 ：

１．

基金申购款

４５６

，

５５７

，

３２１．７２ ３９

，

３２０

，

０２４．３３ ４９５

，

８７７

，

３４６．０５

２．

基金赎回款

－６０５

，

８２８

，

０８２．８４ －５１

，

３４４

，

９４６．３４ －６５７

，

１７３

，

０２９．１８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

６５８

，

１８５

，

５７５．８９ ７３

，

６１７

，

８４３．７２ ７３１

，

８０３

，

４１９．６１

项目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本期净

利润 ）

－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 － －

其中 ：

１．

基金申购款

－ － －

２．

基金赎回款

－ － －

四、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

”号填列 ）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 （基金净值 ）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１９

，

３７３

，

９４０．６３ ８２６

，

８３０

，

２７７．６４

注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

本报告

７．１

至

７．４

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

＿＿＿＿＿＿

郭特华

＿＿＿＿＿＿ ＿＿＿＿＿＿

郭特华

＿＿＿＿＿＿ ＿＿＿＿

朱辉毅

＿＿＿＿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７．４

报表附注

７．４．１

基金基本情况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４０

号文

《

关于核准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募集的批复

》

的核准

，

由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

，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正式生效

，

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份基金份额

。

本基金为契约型

、

定期开放式

，

存续期限不定

。

本基金的基金管

理人和注册登记机构均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是具有良好流通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

、

央行票据

、

金融债

、

企业

债

、

公司债

、

次级债

、

地方政府债券

、

可转换债券

（

含分离交易可转债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资产支持证券

、

债券

回购

、

银行存款以及法律

、

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工具

。

本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

场买入股票

、

权证等权益类资产

，

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

，

但可以持有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

票

、

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

，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

的其他非固定收益类资产

。

因上述原因持有的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

本基金应在其可交易

（

即不受锁定期等任何交

易限制

）

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卖出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

债券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因可转债转股所形成

的股票

、

因所持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投资可分离交易可转债而产生的权证等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超过基金

资产的

２０％

。

但在每次开放期开始前三个月

、

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三个月的期间内

，

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

制

。

开放期内每个交易日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

本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为

：

加权平均后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利率

（

Ｒ

）

＋１．０％

。

７．４．２

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财政部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

、

应用指

南

、

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以下统称

“

企业会计准则

”）

编制

，

同时

，

对于在具体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方面

，

也参考

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修订并发布的

《

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

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

关于进一步规

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

事项的通知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

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

第

３

号

《

会计报表附注的编制及披露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ＸＢＲＬ

模板第

３

号

＜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

＞

》

及其他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相关规定

。

本财务报表以本基金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

７．４．３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

真实

、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５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

７．４．４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

。

会计估计变更请详见

７．４．５．２

的说明

。

７．４．５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７．４．５．１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会计政策变更

。

７．４．５．２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发

（

２０１４

）

２４

号

《

关于发布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估值核算工作小组关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

＞

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

，

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

（

可转换债券

、

资产支持证券和私募债券除外

）

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

提供的估值数据进行估值

。

７．４．５．３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

７．４．６

税项

７．４．６．１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

，

调整证券

（

股票

）

交易印花税税率

，

由原先的

３‰

调整为

１‰

；

经国务院批准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

，

调整由出让方按证券

（

股票

）

交易印

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

，

受让方不再征收

，

税率不变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

《

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

，

暂免征收印花税

。

７．４．６．２

营业税

、

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文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对证券投资基金

（

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

、

债券的差价收

入

，

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

《

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

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

的企业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文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证券投资基

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

，

包括买卖股票

、

债券的差价收入

，

股权的股息

、

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

入

，

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７．４．６．３

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文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对

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

、

红利收入

、

债券的利息收入

、

储蓄存款利息收入

，

由上市公司

、

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

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

２０％

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中国证监会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文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

（

含

１

个月

）

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

上述所得统

一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中国证监会财税

［

２０１５

］

１０１

号文

《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起

，

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

持

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

，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５

］

１０３

号文

《

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

现金等收入

，

暂免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

；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３２

号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起

，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７．４．７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基金销售机构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工银瑞信资产管理 （国际 ）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注

：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

７．４．８

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７．４．８．１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会计期间未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交易

。

７．４．８．２

关联方报酬

７．４．８．２．１

基金管理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８

，

８３８

，

７７０．１４ －

其中 ：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４

，

１５１

，

４７７．２１ －

注

：

本基金采用浮动管理费方式

，

于每个封闭期最后一日计算该封闭期期间的管理费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每个封闭期结束后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基金管理费的计算公式如下

：

Ｈ＝Ｅ×Ｉ×

该封闭期实际天数

÷３６５

Ｈ

为该封闭期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该封闭期最后一日计提管理费前的基金资产净值

Ｉ

为该封闭期的基金管理费率

，

计算方式如下

：

分档情形

（

Ｍ

为该封闭期内基金的期间年化收益率

）

基金管理费

（

Ｉ

）

１Ｍ＜Ｒ＋１．００％－

２Ｒ＋１．００％≤Ｍ＜Ｒ＋２．００％Ｍｉｎ

｛

０．３０％

，（

Ｍ－Ｒ－１．００％

）｝

３Ｒ＋２．００％≤Ｍ＜Ｒ＋４．００％Ｍｉｎ

｛

０．７０％

，（

Ｍ－Ｒ－１．７０％

）｝

４Ｒ＋４．００％≤ＭＭｉｎ

｛

１．００％

，（

Ｍ－Ｒ－３．３０％

）｝

（

１

）

该封闭期内基金的期间年化收益率

（

Ｍ

）

＝

（

该封闭期最后一日计提管理费前的基金资产净值

－

该封闭期

第一日日初的基金资产净值

＋

该封闭期间的收益分配金额

）

／

该封闭期第一日日初的基金资产净值

×

该封闭期实际

天数

÷３６５

（

２

）

Ｒ

为加权平均后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利率

。

７．４．８．２．２

基金托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１

，

５９７

，

１８８．７３ ６３１

，

３１１．２２

注

：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

如下

：

Ｈ＝Ｅ×０．２０％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７．４．８．２．３

销售服务费

单位

：

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１

，

８０７．２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５２

，

０１０．６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９

，

４０１．７９

合计

３

，

８４３

，

２１９．６９

获得销售服务费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３

，

７１２．９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３６９．９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６６

，

７９０．６５

合计

１

，

５７５

，

８７３．５５

注

：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

下

：

Ｈ＝Ｅ×０．５０％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７．４．８．３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会计期间未

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

含回购

）

交易

。

７．４．８．４

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７．４．８．４．１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基金合同生效日

）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会计期间未

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

７．４．８．４．２

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在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本基金

。

７．４．８．５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

：

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０１１

，

４９８．９０ １

，

３９７

，

５８８．４９ ８

，

７２１

，

７１７．３３ １７７

，

１３４．０３

注

：

１

、

本年度期末余额仅为活期存款

，

利息收入仅为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

２

、

上年度期末余额仅为活期存款

，

利息收入仅为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

３

、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管

，

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

７．４．８．６

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上述各关联方及托管人股东承销的证券

。

７．４．８．７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

７．４．９

期末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７．４．９．１

因认购新发

／

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７．４．９．１．１

受限证券类别 ：债券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成功

认购日

可流通日

流通受限

类型

认购

价格

期末估值单

价

数量

（单位 ：张 ）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额 备注

１３６１２１

１５

南山

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新债未上

市

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 ８０

，

０００ ７

，

９９９

，

２６３．５６ ７

，

９９９

，

２６３．５６ －

１３６０９０

１５

绿地

０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

新债未上

市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９９６

，

６６８．４９ １９

，

９９６

，

６６８．４９ －

１２３００１

蓝标转

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８

日

新债未上

市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５２０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

，

０００．００ －

７．４．９．２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本基金本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

７．４．９．３

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７．４．９．３．１

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９９

，

９９９

，

６５０．００

元

，

是以如下债券作为抵押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 （张 ） 期末估值总额

１４０２２９ １４

国开

２９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０７．３６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２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１９ １５

附息国债

１９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０２．０１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４０７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６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９．３．２

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本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人民币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

１

月

７

日到期

。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在回购期内持有的质押

式回购下转入质押库的债券

，

按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

，

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

７．４．１０

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７．４．１０．１

公允价值

银行存款

、

结算备付金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

，

因其剩余期限不长

，

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相若

。

（

１

）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中属于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

５

，

７４１

，

００３．８０

元

，

属

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

１

，

０１０

，

１９２

，

５９７．０５

人民币元

，

无属于第三层次的余额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第一层次人民币

６８９

，

１７０

，

５２６．７０

元

，

第二层次人民币

６８０

，

６２０

，

１９６．５６

元

，

无属于第三层次的余额

）。

（

２

）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本基金政策为以报告期初作为确定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层次之间转换的时点

。

本基金本报告期持有的以公允

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

由第一层次转入第二层次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６

，

７１３

，

５３２．２７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

：

无

），

无第二层次

转入第一层次的金额

（

２０１４

年度

：

无

）。

本基金本报告期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发

（

２０１４

）

２４

号

《

关于发布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估

值核算工作小组关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

＞

的通知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

，

交易

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

（

可转换债券

、

资产支持证券和私募债券除外

）

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

的估值数据进行估值

。

本基金本报告期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未发生转入或转出第三层次公允价值的情况

（

２０１４

年度

：

无

）。

７．４．１０．２

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

７．４．１０．３

其他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

，

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

§８

投资组合报告

８．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０１５

，

９３３

，

６００．８５ ７７．４０

其中 ：债券

１

，

０１５

，

９３３

，

６００．８５ ７７．４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９

，

９８４

，

６４３．２８ ８．３８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８６

，

６２２

，

７４３．６０ １４．２２

８

合计

１

，

３１２

，

５４０

，

９８７．７３ １００．００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８．２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８．２．１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８．２．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无

。

８．３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８．４

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８．４．１

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有股票买入交易

。

８．４．２

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

２％

或前

２０

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有股票卖出交易

。

８．４．３

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有股票买卖交易

。

８．５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９３

，

０３１

，

７２２．４０ ２６．３８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５

，

４５１

，

３９７．８０ １１．６８

其中 ：政策性金融债

８５

，

４５１

，

３９７．８０ １１．６８

４

企业债券

６２９

，

３６０

，

４７６．８５ ８６．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０

，

０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１

６

中期票据

４１

，

６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９

７

可转债 （可交换债 ）

６

，

３９３

，

００３．８０ ０．８７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１

，

０１５

，

９３３

，

６００．８５ １３８．８３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８．６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张 ）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１９５１２ １５

国债

１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５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８

２ １５００１９ １５

附息国债

１９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１

，

４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６

３ １４０２２９ １４

国开

２９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９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

４ １２２３６５ １４

昊华

０１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８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３

５ １１２２１２ １４

中山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６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９

８．７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８．９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８．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８．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运用国债期货进行投资

。

８．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投资

，

也无期间损益

。

８．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运用国债期货进行投资

。

８．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８．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８．１１．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０３

，

０７０．７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６９

，

９３８

，

４１０．３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６

，

５８１

，

２６２．４５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８６

，

６２２

，

７４３．６０

８．１１．４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８．１１．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９

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９．１

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

：

份

持有人户数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５

，

３４２ １２３

，

２０９．５８ ５３

，

５８３

，

１３５．６０ ８．１４％ ６０４

，

６０２

，

４４０．２９ ９１．８６％

９．２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１０９

，

２３９．８２ ０．０２％

９．３

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０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０

§１０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

：

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基金份额总额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８０７

，

４５６

，

３３７．０１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４５６

，

５５７

，

３２１．７２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６０５

，

８２８

，

０８２．８４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

＂－＂

填列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６５８

，

１８５

，

５７５．８９

注

：

１

、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

、

转换入份额

；

２

、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

§１１

重大事件揭示

１１．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 ，本基金未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１．２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１

、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指定媒介上披露了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经基金管理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毕万英先

生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

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在指定媒介上披露了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经基金管理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库三七先生

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

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指定媒介上披露了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公告》，经基金管理人第五十七次股东会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陈焕祥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董事长变更为沈立强先生 。

２

、基金托管人

经基金托管人决定 ，邓从国同志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起担任资产托管与养老金业务部总经理职务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起 ，公司更新了组织架构并调整部门名称 ，聘任刘长江同志为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

１１．３

涉及基金管理人

、

基金财产

、

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 ，无涉及基金管理业务 、基金财产 、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

１１．４

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投资策略的改变 。

１１．５

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应支付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费用捌万元整 ，该审计机构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向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 。

１１．６

管理人

、

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稽查或处罚 。

１１．７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１１．７．１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兴业证券

２ － － － － －

国信证券

２ － － － － －

安信证券

２ － － － － －

注

：

１．

券商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

１

）

选择标准

：

注重综合服务能力

ａ

）

券商财务状况良好

、

经营行为规范

、

风险管理先进

、

投资风格与工银瑞信有互补性

、

在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

规行为

。

ｂ

）

券商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

：

能及时

、

全面

、

定期提供高质量的关于宏观

、

行业

、

资本市场

、

个股分析的报

告及其他丰富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

；

有很强的分析能力

，

能根据工银瑞信所管理基金的特定要求

，

提供专门研究

报告

；

具有开发量化投资组合模型的能力以及其他综合服务能力

。

ｃ

）

与其他券商相比

，

该券商能够提供最佳交易执行和优惠合理的佣金率

。

（

２

）

选择程序

ａ

）

新增券商的选定

：

根据以上标准对券商进行考察

、

选择和确定

。

在合作之前

，

券商需提供至少两个季度的服

务

，

并与其他已合作券商一起参与投资研究部门

（

权益投资部

，

固定收益部

，

专户投资部

，

研究部和中央交易室

）

两

个季度对券商的研究服务评估

。

公司投委会根据对券商研究服务评估结果决定是否作为新增合作券商

。

ｂ

）

签订委托协议

：

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

明确签定协议双方的公司名称

、

委托代理期限

、

佣金

率

、

双方的权利义务等

，

经签章有效

。

委托代理协议一式五份

，

协议双方及证券主管机关各留存一份

，

我方协议由

研究部和战略发展部存档

，

并报相关证券主管机关留存报备

。

２．

券商的评估

，

保留和更换程序

（

１

）

席位的租用期限暂定为一年

，

合同到期

１５

天内

，

投资研究部门将根据各券商研究在服务期间的综合证券

服务质量等情况

，

进行评估

。

（

２

）

对于符合标准的券商

，

工银瑞信将与其续约

；

对于不能达到标准的券商

，

不与其续约

，

并根据券商选择标

准和程序

，

重新选择其它经营稳健

、

研究能力强

、

综合服务质量高的证券经营机构

，

租用其交易席位

。

（

３

）

若券商提供的综合证券服务不符合要求

，

工银瑞信有权按照委托协议规定

，

提前中止租用其交易席位

。

证券公司席位的变更情况

在报告期内本基金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２８９３３

上海交易单元和

３９５３３２

深圳交易单元

。

１１．７．２

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回购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比例

兴业证券

－ － － － － －

国信证券

１

，

７２２

，

２７６

，

１８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１

，

０７３

，

００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安信证券

－ － － － － －

§１２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１．

根据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估值核算工作小组关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季度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标准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 （估值处理标准另有规定的除外 ），主要依据由第三方估值机构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提供的价格数据进行估值 。详

情请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公司网站发布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调整交易所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方法的公告 》。

２．

根据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和 《基金合同 》相关约定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于封闭期最后一日 （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计提了该封闭期期间的管理费 ，详情请见 《工银瑞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计提管理费的公告 》。

３．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披露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起 ，聘任陆欣先生担任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４．

根据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 ，昌明先生不再担任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2015年 12月 31日

工银瑞信目标收益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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